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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证券代码：600029  公告编号：临 2018-00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租赁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

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

源，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2018 年 1 月 26日，经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

司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签署

《资产租赁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有

效期自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年度交易金额上

限为人民币 11,61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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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南航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的规定，南航集团为本

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按照与同一关联人

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本次交易应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经本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同意。2018 年 1

月 26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与南航集

团签署框架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关联交易年度上限为人

民币 11,619.8万元；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法律协

议。关联董事王昌顺先生、谭万庚先生、张子芳先生回避对于

上述议案的表决。经有表决权的董事审议，一致同意上述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

立的，定价合理，协议符合市场公允条件，未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决议事项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有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公司董事会决策

程序符合上市地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上述

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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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审核意见，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回

避后表决通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市

场原则，交易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上述交易。 

（二）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4 年 12月 19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署《资产租赁协

议》，协议有效期三年，年租金为人民币 8,626.87万元。协议

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

人 

2015年预

计金额 

2015年实

际金额 

2016年预

计金额 

2016年实

际金额 

2017年预

计金额 

2017年实

际金额

（未经审

计） 

其他 
南航

集团 
8,626.87 8,626.87 8,626.87 8,626.87 8,626.87 8,570.9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8年预计金额 2019 年预计金额 2020年预计金额 

其他 南航集团 11,619.8 11,619.8 11,619.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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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佰壹拾柒亿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机场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机场路航云北街 7号 

主营业务：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

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南航集团总资产人民币

20,922,849.11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5,877,116.36万元，营业

收入人民币 11,545,291.35 万元，净利润人民币 600,316.35 万

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南航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南航集团符合《股票上市规

则》10.1.3 中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署《房屋与土

地租赁框架协议》,向其租赁位于北京、新疆、沈阳、大连、哈

尔滨等地的部分土地、房产、构筑物和管道沟槽。2018 年 1月

19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南航建设有限公司签

署《南航大厦资产租赁协议》，向其租用南航大厦办公用房。上

述协议执行情况良好。根据本公司过往与南航集团的良好合作以

及前次关联交易、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本公司认为南

航集团履约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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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12月 29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签署《资产租赁协

议》，协议于 2017 年 12 月 31日到期，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14

年 12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南方航空 H股公

告》。 

为确保本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本公司重新核定了需

要继续租赁的范围，包括广州、武汉、长沙、海口、湛江、南

阳等地的南航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房屋、土地及设备资产（有

关租赁清单详情请参见本公告所附评估报告）。2018年 1月 26

日，经双方友好协商，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续签《资产租赁框架协

议》。协议的有效期自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年租金上限为人民币 11,619.8万元。其他主要条款包括定价原

则、违约责任等等。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公司董事会认为，框架协议中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平

合理的原则，交易双方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协商确定，具体

主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评估机构对框架协议范围内的资产租金进行的评估测

算。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7）第 1230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对房屋类资产（含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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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市场法及收益法，对有可供参照物的资产采用市场法

进行评估，其余的资产则采取收益法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对设

备类资产主要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对于部分租赁市场活跃且

购臵日期较短的设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经评估，框架协议范围

内的资产年租金（含增值税）合计为人民币 11,205.91万元。具

体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地区 房屋建筑物类 构筑物类 设备类 土地使用权 合计 

1 武汉 113.35 2.89 - 1,679.26 1,795.50 

2 长沙 169.09 - - 12.62 181.71 

3 海口 212.48 - - - 212.48 

4 湛江 10.67 - - 37.28 47.95 

5 南阳 470.56 1,622.94 840.32 4,260.62 7,194.44 

6 广州 1,178.35 - - 595.48 1,773.83 

合计 2,154.50 1,625.83 840.32 6,585.26 11,205.91 

注：1、评估基准日：2017 年 6 月 30 日 

2、租赁资产详情及其租金明细详见评估报告 

2、房屋类资产的增值。考虑到本次框架协议中涉及的房

屋、土地价格在过去三年已大幅提高，且上述评估报告采用的

基准日与协议签署日期间，有关地区的房屋、土地价格亦稳步

上行，经双方友好协商后厘定，框架协议中的年租金上限为人

民币 11,61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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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南航集团在框架协议中承诺给予本公司的租金水平

不高于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通过框架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本公司日常运营

中涉及的有关房屋、土地及设备资产的使用权，有利于确保本

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均为本公司生产经营必须的要素，有关

关联事项是按照公平、合理的商业条款厘定。本次关联交易在

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值的基础上，按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且南航集团承诺交易价格不高于独立第三方定价。本次关联交

易的标的为公司日常运营中的房屋、土地及设备资产，不涉及

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综

上所述，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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